




也即该法院拥有“跨诉讼途径进行实体审理的权限”(rechtswegüberschreitende
 

Sachkompe-
tenz)。〔110〕例如,在诉讼请求建立在多个请求权基础之上且仅其中一个请求权基础具备民事

性质的情形下,普通法院就应对属于其他诉讼分支的请求权基础进行裁判。〔111〕如果原告向

劳动法院起诉要求支付补偿,但被告提起异议,认为原告作为股东无权获得补偿,那么劳动法

院应当对原告所主张的劳动法上的请求权以及与之相牵连的公司法上的请求权一并进行裁

判。〔112〕虽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诉讼标的理论上持不同见解(详见《民诉解释》第247条),

但未来引入类似的牵连管辖规范对于避免矛盾判决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三)确立专门管辖的审查原则

我国现行规范未回答如下问题:如果后立案的法院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已经作成裁判(例如

通过驳回管辖异议裁定)肯定本院有专门管辖权,那么先立案的法院是否受该认定的拘束,从

而应当中止程序并驳回起诉?

针对这一问题,德国在涉及诉讼途径管辖时确立了权限自治(Kompetenzautonomie)和优

先原则(Grundsatz
 

der
 

Priorität):权限自治原则是指所有法院作成的关于本院所属之诉讼途

径合法的裁判具有终局性且对其他法院发生拘束力;优先原则是指在涉及同一个诉讼标的的

前提下,最早就自身所属的诉讼途径的合法或不合法所作的发生既判力的裁判对其他诉讼分

支的法院发生拘束力。〔113〕而且,优先原则往往排挤权限自治原则,这主要体现在《德国法院

组织法》第17a条第1款中,“如果法院宣告本院所属的诉讼途径合法的裁判已经发生既判力,

其他法院受该裁判的拘束”。这意味着,一旦肯定自身诉讼途径合法的裁判发生既判力,不论

该裁判客观上是否正确,均对其他法院发生拘束力。〔114〕自该裁判发生既判力时起,其他法院

不得再审理该案;如果当事人仍到其他法院起诉,法院应当视诉不合法驳回起诉;由于前后两

诉构成重复起诉,故不得进行移送。〔115〕而且,如果案件在某一法院诉讼系属之后又在其他法

院系属,而后一法院已经肯定自身所属的诉讼途径管辖的合法性,这也阻止在先的受诉法院继

续进行程序,其应当以诉不合法为由驳回起诉。〔116〕

奥地利亦引入类似原则:如果法院已经明确肯定诉讼途径合法且已经发生既判力,就不再

允许其他法院对诉讼途径合法进行审查。〔117〕不过,尽管有判例认为,裁判理由中关于诉讼途

径合法的认定也发生既判力和拘束力,但奥地利通说认为,仅当通过判决主文明确肯定诉讼途

径存在时,其才对其他法院发生拘束力,单纯在裁判理由中作出认定并不足够。〔118〕德国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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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持此见解,因此德国为了实现优先原则和权限自治原则针对诉讼途径管辖规定了先行裁

判的形式。
与之相比,我国法院主要在管辖异议裁定、因未满足其他起诉条件而作成的驳回起诉裁定

或实体判决中肯定本院有专门管辖权。如果涉及后两项裁判,法院主要在裁判理由中对本院

的专门管辖权作出认定,这样的认定并不发生既判力,而且在下一个诉讼中亦不是无需举证的

事实,缘由在于仅“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属于无需举证的事

实(《民事证据规定》第10条第1款第6项),而此处所称的“基本事实”并不涉及程序事实。因

此,为了简化和加快解决专门管辖冲突问题,我国未来可以考虑引入权限自治和优先原则,也
即明确最早针对专门管辖权作成的裁判(即便该法院在后立案)自该裁判发生既判力时起对其

他法院发生拘束力。而且,如果未来不拟引入先行裁定,还应当承认法院在驳回管辖异议裁

定、移送裁定、因其他起诉条件不满足作成的驳回起诉裁定以及实体判决的理由中所作出的肯

定或否定专门管辖权的认定亦发生既判力,从而拘束其他法院。
(四)澄清移送裁定的拘束力

目前而言,我国法院在自身无专门管辖权的情形往往适用《民事诉讼法》第37条移送案

件。但由于民诉法仅区分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而并不涉及专门管辖,因此《民事诉讼法》第

37条所称的“管辖”依照规范意旨实际并不包括专门管辖。而且,由于移送裁定依照《民事诉

讼法》第37条对受移送法院有绝对的拘束力,导致同一类型的专门法院之间亦不得再因地域

管辖继续进行移送,从而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与之相比,德国立法者为了避免、简化以及加快诉讼途径争议之解决 〔119〕在《德国法院组

织法》第17条以下为诉讼途径设立了特别的移送规范,〔120〕因此《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1
条关于移送管辖的规范则仅适用于地域管辖或事物管辖,而不适用于诉讼途径管辖。依照《德
国法院组织法》第17a条第2款第1句,德国法院在本院所属的诉讼途径不合法的情形下应当

依职权作成移送裁定,并立刻向合法的诉讼途径中有管辖权的法院移送案件。而且,移送法院

在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移送时不仅应当确定合法的诉讼途径,还应当在该诉讼途径之内寻

找有事物管辖和地域管辖权的法院。〔121〕因诉讼途径不合法所作的移送裁定虽然对受移送法

院发生拘束力(详见《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a条第2款第3句),〔122〕也即受移送法院不得将案

件回送给移送法院,也不得向第三个诉讼途径的法院移送案件,〔123〕但其可以在本院所属的诉

讼途径之内再因地域管辖或事物管辖向其他法院继续移送;如果继续进行了移送,受移送的法

院亦受最初受诉法院依照《法院组织法》第17a条第2款所作移送裁定的拘束。〔124〕反之,如
果法院先是在诉讼途径内部依照《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1条第1款第1句因地域或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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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移送了案件,这并不阻止再依照《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7a条第2款继续向其他诉讼途径

的法院移送。〔125〕

参考这一做法,我国未来可对专门管辖移送裁定的拘束力作出如下限定:如果法院因本院

无专门管辖权而作成移送裁定(例如江苏盐城中院向上海海事法院),那么移送裁定(包括裁定

理由)中关于专门管辖权的认定对受移送法院有拘束力,其不得将案件退回或移送其他类型的

专门法院,但这并不阻止受移送法院在同一类型的专门法院之间(例如上海海事法院向南京海

事法院移送)或在地方法院体系内因地域管辖或级别管辖再次进行移送;反之,如果法院因本

院无地域管辖或级别管辖权进行移送之后,这并不阻止因专门管辖再次进行移送。唯有对移送

裁定的拘束力作出如上限定,才能避免向最高人民法院报请指定管辖的案件大量堆积的问题。

五、结 语

在我国的法院结构历经多次改革之后,不仅法院之间的一审管辖权分工,而且法院内部各

审判庭之间的审判职能分工均变得复杂多样。这导致将管辖简单区分为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

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为了均衡分配司法资源,并通过审判专业化提高审判质量和促进判例

统一,我国未来不仅有必要清楚界定专门管辖的概念和性质,引入事物管辖作为级别管辖和专

门管辖的上位概念,以及引入业务分配的概念用以概括地方法院内部普通民庭与专门审判庭

之间的权限分工,还应当借鉴比较法上有关诉讼途径管辖的规范对专门管辖的审查和移送作

出特别规制,并可针对民庭和部分专业审判庭(例如知识产权法庭、家事法庭)之间的业务分配

准用专门管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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